
郑 州 大 学 体 育 学 院

关于进一步规范科研和教学项目报销程序的通知

院属各部门：

按照纪律监察室对科研和教学项目审计整改的要求，依

据《关于对教学及科研项目经费收支专项审计中发现问题的

整改通知》郑体院审[2021]1 号文件规定，现对科研项目、

教学项目报销时需要进一步规范的注意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报销交通费用时需要提供详细信息

报销差旅费必须提供详细记录出差人员、地点及事由等

相关内容的事前审批单，并提供完整行程的车票、过路费和

住宿费等相关票据；无出差审批的出租车、加油费等交通费

报销时，需要提供行程事由，目的地等信息，原则上郑州市

外加油费一律不予报销，请务必选择公共佳通工具。

二、报销收集资料过程中产生的大额票据时需要提供清

单和细目

邮寄、印刷和复印等大额（≥1000 元）报销费时，要获

取税控系统开具资料清单，详细记录打印、复印或胶装等资

料名称的数量、单价与金额等。集中进行结算的，还应提供

经办人签字确认的原始资料（注明资料内容、数量的原始清

单）。



三、加强报销签字审核

项目负责人报销项目经费开支的，应严格按照财务管理

规定，由项目组其他成员加签确认；超过 5000 元的经费开

支，应由主管院领导签批。购买实物时，应规范相关验收手

续，须有项目组成员签字领用手续，财务处报销时要切实做

好审核。

四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，加强报销票据及事项内容的审

核

项目支出需按照项目申请书经费预算执行，在项目经费

总额范围内个别支出项目确需调整的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

请，科研处审批，报备财务处。对票据相关内容进行审核，

严格按照预算内容，杜绝不合理费用列支项目经费，避免形

成不同项目经费互相挤占情况。

五、规范劳务及咨询费用支出

支出劳务及咨询费用时，需要完善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

支付的相关手续，规范填写提供劳务内容、时间、工作量及

支付标准等。


